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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李军 ) 记者从聊城市环保

局获悉，6月10日起至30日，全
市全面禁烧秸秆，有关部门将
坚持24小时巡查，对工作不力、
措施不到位、制止不及时，发生
焚烧秸秆火点的乡(镇、街道)，
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

市政府办公室日前印发
《聊城市2015年秸秆禁烧工作
方案》，提出确保夏秋农作物收
割期间空气环境质量较上一年
度明显改善的目标。6月10日至
6月30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秸秆禁烧督导检查工作，消
除秸秆焚烧隐患，力争全市秸
秆焚烧火点数量，比去年减少
50%以上。

按照要求，全市将分三个

阶段开展秸秆禁烧工作。6月
10日起至30日，为全面禁烧阶
段。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
组织有关单位各负其责，进入
实战状态，坚持24小时巡查，
全力投入到秸秆禁烧工作中
去，每日下午3点前，要向市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秸秆禁烧
工作情况。对工作不力、措施
不到位、制止不及时，发生焚
烧秸秆火点的乡(镇、街道)，
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并扣减所在县(市、区)、市
属开发区生态环保工作目标
责任书分数。

据介绍，各级环保及农业
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查
处焚烧秸秆行为。发现禁烧区
域内有焚烧行为的要责令立即
停止，对直接责任人进行教育

或处罚，对造成重大污染事故、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导致人
员伤亡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
任人的刑事责任。当发生大面
积焚烧可能危及国家财产和群
众生命安全时，各级公安消防
部门要及时做好灭火工作，对
蓄意焚烧秸秆且造成一定后果
的行为及时报送司法部门予以
严肃处理。

6月10日至30日，将对全市
范围内夏收期间秸秆禁烧工作
开展一次督导检查。此次督导
检查，市政府将组织8个督查
组，对各县(市、区)和市属开
发区秸秆禁烧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同时，组织 8个暗访组
进行巡查。督查组在检查期
间至少到分包县(市、区)和市
属开发区督查3次，暗访组每

天到现场巡查，暗访结果将
于第二天上午 9时 3 0分前报
市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据介绍，对检查期间发现
的所有燃烧点，市政府将扣减
所在县(市、区)、市属开发区生
态环保工作目标责任书成绩;
对累积发现3处及以上秸秆燃
烧点的乡镇(办事处)，市政府
将责令县(市、区)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严肃追究乡镇(办事处)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累积发
现10处及以上燃烧点的县(市、
区)、市属开发区，主要负责同
志要向市政府作书面检查;对
国家和省通报存在燃烧点的县
(市、区)和市属开发区，市政府
将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通报批
评。

全全市市进进入入秸秸秆秆全全面面禁禁烧烧阶阶段段
时间为6月10日起至30日，将组织8个暗访组进行巡查

为有效防范秸杆露天焚
烧，保护生态环境，自冠县人民
政府《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焚
烧决定》6月5日正式实施以来，
冠县环保局与各乡镇共同努
力，采取得力措施，通过成立明
察与暗访组的形式，深入抓牢
禁烧这个核心，广泛掀起秸秆

“粉碎”返田、禁止露天“焚烧”
宣传教育，此项工作取得了较
好效果。

督促各乡镇分别成立了乡
镇秸秆禁烧工作小组和村级秸

秆禁烧工作队，通过明确责任
主体、划定责任区，规范有序的
开展宣传巡查活动。同时将各
村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情况纳入
各村年终考核内容之中。对累
计发现3处以上秸秆燃烧点的，
由环保局牵头将扣减所在乡镇
(街道)生态环保工作目标责任
书成绩，对累计发现6处及以上
燃烧点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向
县政府作书面检查，对国家和
省、市通报存在燃烧点的，县政
府将在全县范围内公开通报批

评。
通过张贴《山东省冠县人

民政府关于农作物秸秆禁烧的
决定》的禁烧通告，组织宣传车
流动宣传、张贴标语和设立宣
传牌等形式，大力宣传秸秆焚
烧的危害以及秸秆综合利用的
形式，做到秸秆禁烧知识家喻
户晓。同是，县环保局将成立暗
访组，将暗访结果及燃烧点的
数量报给县主要领导，同时送
县广播电视台及时播出。

大力宣传和推广秸秆收割

粉碎、腐熟、沤肥等还田技术，
不断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多种
途径，引导农户通过合理利用
秸秆，变废为宝，从经济效益上
引导农民自觉杜绝焚烧秸秆现
象的发生。

加强巡查力度，实行网格
化管理，全面巡查监控，实现

“政策到心头、责任到人头、监
管到田头”，确保“不放一处火、
不冒一处烟”，为“蓝天常在”奠
定了较好基础。

本报记者 李军

相关新闻

冠冠县县环环保保局局引引导导农农民民秸秸秆秆““粉粉碎碎””

本报聊城6月9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白连增) 9
日上午，东昌府区“情系兰台”
国际档案日宣传周书画展启
动，共有238幅书画作品参展，
将档案与书画艺术相结合，以
艺术的形式展现档案文化，为
市民献上了丰厚的文化盛宴。

本次书画展由东昌府区档
案局与东昌府区书画协会共同
协作，围绕“档案——— 与你相
伴”的宣传主题，共有238幅作
品参展，其中特邀作品51幅、获
奖作品23幅。此次展览为期一
周，13日结束后参展作品将全
部由东昌府区档案馆收藏。

本次活动中，许多德高望
重的书画家赐赠墨宝，广大书
画爱好者也纷纷拿出自己的书
画作品。通过这次书画展，不仅
能够宣传档案和档案文化，同
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加强书画交流，进一步提
高书画艺术的整体创作水平，
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东昌府区共有2个省
特级档案室，7个省一级档案
室，18个省二级档案室。东昌府

区档案馆现馆藏档案79个全
宗，10余万卷、件、册，其中包括
文书、照片、声像、实物等档案
资料，以及清代状元邓钟岳、现
代名家丰子恺、李苦禅、郭沫若

等名人字画20多幅。
据悉，“兰台”一词，源于西

汉，因汉朝将档案藏于兰台，后
人从此引申，故称档案为兰台。
众所周知，档案守护历史、传承

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是
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类社会各项实践活动
的真实记录，是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的见证。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举举办办““情情系系兰兰台台””书书画画展展

9日上午，市民在欣赏展出的书画作品。 本报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白连增 摄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张晶 ) 9日，
记 者 从 聊 城 市 交 巡 警 支 队 获
悉，即日起，将对五类重点交通
违法驾驶人安全管理实行新模
式，五类开车任性的的驾驶人
将纳入居住地派出所重点教育
管理。

聊城市交巡警支队负责人
表示，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从源头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发生，今后将对道路交通严
重违法驾驶人实行新的管理模
式。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
动车驾驶人安全管理纳入居住
地 公 安 派 出 所 工 作 ，治 安 、户
政、交巡警、禁毒等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协作配合，共同做好教
育管理工作：(一 )一年内有酒
后驾驶记录的；(二 )三年内有
吸毒记录的；(三 )本计分周期
内记分超过 1 2分且有单次记 6

分以上记录的；(四 )本记分周
期内有10次以上道路交通违法
且 有 单 次 记 6 分 以 上 记 录 的 ；
(五 )一年内发生一般以上交通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承担主要
以上责任的。

按照规定，市局禁毒支队
每月向交巡警支队推送一次有
吸毒记录的驾驶人数据，交巡
警支队每月向县级交警大队推
送一次违法驾驶人数据。县级
交警大队依托道路交通安全重
点对象管理平台，及时将违法
驾驶人信息以《道路交通严重
违法驾驶人教育管理通知书》
形式推送至居住地派出所。

居住地派出所应当在接到
违法驾驶人信息后 7日内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对经核查在本
辖区居住的严重违法驾驶人，
逐人登记《道路交通严重违法
驾驶人教育管理登记表》，列入
教育管理。对经核查不在本辖
区居住的违法驾驶人，公安派
出所应在 3日内将违法驾驶人
现居住地查实情况反馈至县级
交警大队，由交警大队核实后
重新推送。公安派出所在调查
核实完毕后应及时将《道路交
通严重违法驾驶人教育管理通
知书》(回执 )推送回县级公安
机关交警大队。违法驾驶人列
管周期为一年。

公安派出所应在 7日内与
违法驾驶人签订《安全文明驾
驶承诺书》，社区民警每季度至
少走访一次，掌握其现实表现，
开展教育管理。县级交警大队
应结合“交管进社区”工作，负
责每周向违法驾驶人发送教育
提醒短信，每半年至少进行一
次道路交通安全驾驶警示教育
或集中教育培训。居住地派出
所应根据对违法驾驶人的评估
结论，及时解除列管或继续列
管。

五类任性驾驶人

重点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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